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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投资者参与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资产损失的所有因素。  

投资者在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前，应认真阅读并理解相关业务规则、计划

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本风险揭示书的全部内容，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

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而遭受难以承受的损

失。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资管公司、资产托管机

构不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做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

的承诺。  

资产管理合同对未来的收益预测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管理人、托管人保

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 

特别提示：投资者在本风险揭示书上签字，表明投资者已经理解并愿意自

行承担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和损失。  

 

以上《浙商金惠季季聚利1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本人/机构已

经完全阅读并充分理解其全部内容，同时，本人确认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或/及其授权人员已经就集合计划相关业务规则、计划说明书、集合资产

管理合同对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本人/机构郑重承诺：本人/机构符合集

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合格投资者要求，委托资金的来源及用途合法，已经理

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和损失。 

                                               客户：  

                                   （签字及/或盖章）： 

签署日期：  

（注：自然人客户，请签字；机构客户，请加盖机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